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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0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临 2025-014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饰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告为上海饰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收购人”或“上海饰

杰”）要约收购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交

大昂立”）股份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申报代码：706095 

 申报价格：4.50 元/股 

 要约收购期限：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个自然日，即 2025年 1月 15日至 2025

年 2 月 13 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

的接受。 

 

公司于 2025年 1月 13日披露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以

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上海饰杰向除上海饰杰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交大昂立

全体股东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发出部分要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要约收购

价格为 4.50元/股。公司现就本次要约收购的有关情况做如下提示： 

一、要约收购报告书的主要内容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标公司为交大昂立，所涉及的要约收购的股份为除上海饰杰、上

海韵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韵简”）、丽水新诚新创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丽水新诚”）、丽水农帮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丽水农帮”）、上海予适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予适贸易”）以外的交大昂

立全体股东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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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购公司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被收购公司股票简称 交大昂立 

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 600530.SH 

收购股份的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 38,746,000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5.00% 

支付方式 现金 

要约价格 4.50元/股 

要约收购有效期 2025年 1月 15日至 2025年 2月 13日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收购人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促进上市公

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决定采用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增持上市公司的股份，以进一

步提高对交大昂立的持股，坚定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信心。 

本次要约类型为主动要约，并非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交

大昂立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三、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按照要约价格为 4.50 元/股计算，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174,357,000

元。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上海饰杰已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将

33,321,560元存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并于 2025年 1月 8日追加存入

1,549,840元,合计 34,871,400 元（不低于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20%），

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来源于收购人自有资金及合法自筹的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利用本次收购所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的融资的情形，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收购人承诺具备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

人将根据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

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四、本次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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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个自然日，要约收购期限自 2025年 1月 15日起至 2025

年 2月 13日止。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

接受。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截至

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五、受要约人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申报代码：706095 

2、申报简称：交昂收购 

3、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依法申请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

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预受要约申报。股东应当在要约收购有效期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

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方向：预受要约应当申报卖出。预受要

约有效的股份数量以股东当日收市后实际持有的未被冻结、质押的股份余额为准。 

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卖出已预受股份的，卖出申报有效，但卖出申报未

成交部分计入有效预受申报。 

有效预受要约的股份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予以临时保管。股份在临时保管期间，股东不得再行转让该

部分股份。 

（2）股东撤回预受要约。预受要约股份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

届满 3个交易日前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

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宜。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

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 

已预受要约的股份将于撤回申报的次日解除临时保管，并可以进行转让。若申报撤

回预受要约数量大于已预受股份（含当日预受）数量，则超出部分无效，剩余撤回申报

有效。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3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3）被收购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

申报手续。 

（4）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收购要约发生变更，股东已申报的预受要约不再有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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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司上海分公司自动解除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股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须重

新申报。 

（5）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高于本次预定收购股份数

38,746,000股，则收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收购被股东预受的股份；若预受要约

股份的数量超过 38,746,000 股，则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被股东预受的股份，计算

公式如下：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38,746,000股÷要约收购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余下预受要约股份解

除临时保管，不予收购。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中登公司

上海分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六、股东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一）撤回预受要约 

预受要约股份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收购要约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

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宜，

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

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收购编码。要约收购期限

内（包括股票停牌期间），上市公司股东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撤回预

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二）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

撤回预受要约的情况。 

（三）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上海分

公司对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3个交易日前，预受股

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手续，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

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预

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四）竞争性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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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

原预受要约。 

（五）权利限制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证

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行股份被设定其他权利前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

受申报。 

（六）撤回预受要约的限制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七、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 2025年 2月 6 日，本次要约收购预受要约股份总数为 1,010,9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0.1305%。 

 

八、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5年 1 月 13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

书》全文。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八日 


